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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与辽宁佳拓重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佳拓”）等出让方签

署了《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收购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禧利多矿业”）

１００％

股权，成交价格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禧利多矿业经评估净资产值为基础，经协商一致，确定为人民币

１．９７

亿元。

２

、本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股权转让合同》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３

、标的公司为在产矿山，有稳定经营收入。 辽宁佳拓保证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不少于人

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并同意就差额部分承担足额补偿责任。

４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５

、禧利多矿业拥有的探矿权若转采矿权的，需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存在无法获得相关审批的风险。

６

、本交易完成后面临的风险有：经营管理及整合风险、政策风险、矿业权延续风险、矿业权价值和开

发效益存在差异的风险、安全生产风险等。

一、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与辽宁佳拓、曲延伟、吕喜军、朱传曾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

１．９７

亿元收购辽宁佳拓等持有的禧利多矿业

１００％

股权。

（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

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收购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收购以具备矿业权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审计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审计报告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独立公正，

交易合同内容公平。

２

、本次收购有助于增加公司盈利途径，对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及未来的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３

、本次收购事项面临的风险因素，包括跨行业经营风险、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国家政策变化等，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收购股份行为。

（三）本次股权受让价款全部以现金及部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所需全部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四）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属于关联交易事

项。

（五）根据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系受让禧利多矿业的股权，并非直

接受让其矿业权，不涉及公司是否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辽宁佳拓、自然人曲延伟、吕喜军、朱传曾，其中辽宁佳拓持有标的公司

７５％

股权，曲延伟持有标的公司

１０％

股权，吕喜军持有标的公司

１０％

股权，朱传曾持有标的公司

５％

股权。

（一）辽宁佳拓基本情况

１

、辽宁佳拓（原名营口佳拓特种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法定代表人王德明，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注册地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工业区，注册号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４０１４０８２

，主营金属铸造、锻

造；机械加工。

２

、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王德明

１３

，

１２５ ９２．１１％

２

王宝林

１

，

１２５ ７．８９％

注：王德明与王宝林系父子关系。

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辽宁佳拓（指母公司，未编制合并报表）总资产

３９

，

８６７．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 因尚处投入建设期，辽宁佳拓目前无营业收入。

４

、辽宁佳拓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将所持有的禧利多矿业

７５％

股权转让给

中捷股份。

（二）其他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基本信息

１

曲延伟

住所

：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滨南路

身份证号码

：

１５２２０１１９５００７１８２０１７

２

吕喜军

住所

：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民安街

身份证号码

：

２１０７１９１９６２０９２５０４１Ｘ

３

朱传曾

住所

：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七马路

身份证号码

：

２３０５０２１９６３０１１８１１１７

（三）禧利多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所持股权整体转让

给中捷股份。

（四）以上主体均与中捷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５２２２４１５０００２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１２９２１７－３

税务登记证编号

内国税字

１５２２２４７０１２９２１７３

号

内地税字

１５２２２４７０１２９２１７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３１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宝林

住所 突泉县永安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

（

只限铜

）

开采

、

销售

。

化工产品

、

建材

、

黑色金属

、

矿产品

、

机电产

品销售

；

铁球

、

牙板

、

材板铸造

；

农产品购销

。

（二）股东情况

详见上述“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三）生产经营情况

禧利多矿业为在产矿山，主要从事铜矿开采和销售。

采矿方式为：地下开采，斜井

－

盲竖井开拓，削壁充填采矿法。

选矿方式为：因该矿区矿石可选性较好，属于易选矿石，采用浮选工艺流程即可获得较好的选别指

标。 选矿工艺流程为：三段闭路破碎———一段闭路磨矿———浮选工艺流程。

目前选矿厂生产正常（日矿石处理能力为

３００

吨），产品为品位

２１％

的铜精矿，银综合回收在铜精矿

中。

禧利多矿业因铜精矿产量规模小，目前仅能满足周边个别单位采购需求。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为禧利多矿业近两年唯一客户，销售方式为直接交易。

禧利多矿业最近三年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度

（

未经审计

）

铜精矿

（

吨

）

７８

，

４０７ １０３

，

６２３ ４４

，

０８２

营业收入

２

，

４２６．２９ ２

，

６０６．６９ １

，

１２５．２４

营业利润

３４４．７４ ７４０．１９ －８７．５１

净利润

２８５．７４ ５５４．２９ －８８．４９

（四）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５

，

７５７

，

８６３．５２ ４５

，

４１２

，

８１０．８５

其中

：

其他应收款

５９

，

８５９

，

６２８．７０ ５

，

２８５

，

６０９．３９

总负债

１４

，

５７９

，

２２６．５６ １２

，

７５１

，

６１８．７５

净资产

９１

，

１７８

，

６３６．９６ ３２

，

６６１

，

１９２．１０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８３

，

２９９

，

０２６．２４ ２４

，

６０３

，

８３８．０４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

营业收入

２４

，

２６２

，

９３４．６９ ９

，

９４９

，

５１０．８９

利润总额

３

，

４８１

，

４９９．４４ ５

，

８０４

，

６８９．３８

净利润

２

，

８５７

，

３５２．６０ ４

，

３０４

，

８１１．８０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７９

，

６９７．３８ －４２６

，

９２９．４３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０６３０

号”

审计报告。

（五）本次交易评估情况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禧利多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整体企业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捷缝纫

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

信资评报（

２０１２

）沪第

１６２

号）。报告中关于采矿权及探矿权价值评估引用了具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内蒙古兴

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闹牛山矿业铜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内兴益矿评［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１

号）》和《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内兴益

矿评［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２

号）》。

评估结论如下：

本次对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１１９

，

９８８

，

７５０．７３

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９９

，

５２１

，

８００．００

元。上述两种方法评估结

果差异

２０

，

４６６

，

９５０．７３

元。 其主要差异为收益法评估时因可收益年限的限制假设禧利多矿业在采矿权结

束后不再经营，所以房屋建筑物及巷道等构筑物均为报废资产，无收回价值；而资产基础法是在禧利多矿

业长期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进行评估的，更接近企业实际情况，因此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存在差异。两

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实际没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结论最终采用的是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上述评估方法、程序评估，委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２

，

６６１

，

１９２．１０

元，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

资产账面值

４５

，

４１２

，

８１０．８５

元，调整后账面值

４５

，

４１２

，

８１０．８５

元，评估值

１３２

，

７４０

，

３６９．４８

元，评估增值

８７

，

３２７

，

５５８．６３

元，增值率

１９２．３０％

；

负债账面值

１２

，

７５１

，

６１８．７５

元， 调整后账面值

１２

，

７５１

，

６１８．７５

元， 评估值

１２

，

７５１

，

６１８．７５

元， 无评估增

（减）值；

净资产账面值

３２

，

６６１

，

１９２．１０

元，调整后账面值

３２

，

６６１

，

１９２．１０

元，评估值

１１９

，

９８８

，

７５０．７３

元（大写：人

民币壹亿壹仟玖佰玖拾捌万捌仟柒佰伍拾元柒角叁分），评估增值

８７

，

３２７

，

５５８．６３

元，增值率

２６７．３７％

。

评估结果与调整后帐面值的比较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８９４．９５ ８９４．９５ ９０２．８１ ７．８６ ０．８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２，８０９．６５ ２，８０９．６５ ２，８９５．３４ ８５．６９ ３．０５

其中

：

建 筑 物

２，３７１．１１ ２，３７１．１１ ２，４２５．７８ ５４．６７ ２．３１

设 备

４３８．５４ ４３８．５４ ４６９．５６ ３１．０２ ７．０７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开发支出

商誉

无形资产净额

８２９．７３ ８２９．７３ ９，４７５．８８ ８，６４６．１５ １，０４２．０４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９５ ６．９５ － －６．９５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４，５４１．２８ ４，５４１．２８ １３，２７４．０３ ８，７３２．７５ １９２．３０

流动负债

７０９．５２ ７０９．５２ ７０９．５２

非流动负债

５６５．６４ ５６５．６４ ５６５．６４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６５．６４ ５６５．６４ ５６５．６４

负债总计

１，２７５．１６ １，２７５．１６ １，２７５．１６

净 资 产

３，２６６．１２ ３，２６６．１２ １１，９９８．８８ ８，７３２．７６ ２６７．３７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 在确定的评估值基础上上浮

６４％

作为最终交易价

格。

（六）土地及房产情况

禧利多矿业经营场所为租赁，相关房屋建筑物

／

构筑物未取得产权证书。

（七）矿业权基本情况

禧利多矿业目前拥有

１

个采矿权和

１

个探矿权，矿业权权属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

权利争议情况，近三年内没有发生权属变更的情况。

１

、采矿权

（

１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

禧 利 多 矿 业 现 持 有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国 土 资 源 厅 核 发 的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６３１３０１１３１４１

），矿山名称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闹牛山矿区铜矿，开采矿

种为铜矿，以地下开采方式生产，生产规模为

９

万吨矿石

／

年，矿区面积：

１．３４７

平方公里。 采矿权证有效期限

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

２

）采矿权的取得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禧利多矿业受让内蒙古莲花山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闹牛山铜矿采矿权 （许可证号为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２８５

，矿区面积：

０．０７４２

平方公里）、选矿厂及部分机器设备，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２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兴安盟当地进行矿产资源整合，经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内国土资采划字【

２００７

】

０３０５

号《划定矿区

范围批复》，禧利多矿业持有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由

０．０７４２

平方公里变更为

１．３４７

平方公里，矿区范围由

６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５２９

米至

２４０

米标高。

上述采矿权的取得均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依法批准。

因坐标系变更原因，目前禧利多矿业持采矿许可证号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６３１３０１１３１４１

。

（

３

）采矿权相关费用缴纳情况

禧利多矿业已按规定缴纳了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等与铜矿采选相

关的费用。

辽宁佳拓书面承诺禧利多矿业应缴纳而未缴纳的相关税费均由其负责缴纳。

（

４

）采矿权评估情况

内蒙古兴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禧利多矿业所持采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闹牛山矿业铜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内兴益矿评［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１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评估方法为收入权益法，评估采矿权价值为人民币

３８１．７０

万元。

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 采矿权评估价值；

ＳＩ ｔ

— 第

ｔ

年销售收入；

Ｋ

— 采矿权权益系数；

ｉ

— 折现率；

ｔ

—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３

， … ，

ｎ

） ；

ｎ

— 评估计算年限。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铜矿石量（

３３３

）

４１．９０

万吨，铜金属量

３

，

７０７．４７

吨，伴生银金属量

８

，

０４５．２３

公斤。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

（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

＋

资源量

×３３３

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０．８

）

＝３３．５２

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损失量

－

已动用可采储量

＝２２．８２

万吨

按矿山目前设计生产规模

９

万吨

／

年， 矿石贫化率

１０％

， 矿山生产年限为

２．８２

年。 按铜精矿含铜

５４

，

６４８．３２

元

／

吨和铜精矿含银

５

，

１０４．３０

元

／

千克的平均售价，计算年销售收入为

３

，

８９４．０４

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确定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４％

，折现率

８％

。

（

５

）采矿权所涉及的立项、环保、安全生产许可、爆破许可

Ａ

、立项批复

禧利多矿业矿产资源开采已经过必要的项目审批。

Ｂ

、环保批复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兴安盟环保局核发《关于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恢复

３００

吨

／

日铜矿采选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兴环办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０

号），同意禧利多矿业按照报告书中所列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进行建设。

Ｃ

、安全生产许可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禧利多矿业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蒙）

ＦＭ

安许可证字【

２００９

】

００１８０２

号），许可范围为地下铜矿开采，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禧利多矿业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蒙）

ＦＭ

安许可证字

００１８０４

号），许可范围为地下铜矿开采，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禧利多矿业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蒙）

ＦＭ

安许可证字

００１８０５

号），许可范围为尾矿库，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Ｄ

、爆破许可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突泉县公安局向禧利多矿业续发《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和《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

（兴安公爆证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３１

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探矿权

（

１

）勘查许可证基本情况

禧利多矿业现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核发的《探矿权许可证》（证号为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２００５４５５

），

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地理位置：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图幅号：

Ｌ５１Ｅ０１１００８

和

Ｌ５１Ｅ０１１００９

，勘查面积：

３９．６３

平方公里（抠除原探矿权范围内一家砖厂的面积）。 探矿权证

有效期限为

２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２

）探矿权的取得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禧利多矿业受让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所持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探矿权（许可证号

为

１５２２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６

，矿区面积：

４１．１９

平方公里），转让价款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上述探矿权的取得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依法批准。

因坐标系变更原因，目前禧利多矿业持探矿许可证号为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２００５４５５

。

（

３

）探矿权相关费用缴纳情况

禧利多矿业已按规定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未缴纳探矿权价款。目前，兴安盟国土资源局和禧利多矿

业已共同委托北京天易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对该项探矿权国家投入勘探部分价款进行评估。辽宁佳拓

书面承诺负责缴纳该项探矿权价款。

（

４

）探矿权评估情况

内蒙古兴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禧利多矿业所持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

闹牛山外围铜银矿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内兴益矿评［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２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评

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探矿权价值为人民币

９

，

０９４．１８

万元。

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Ｐ

— 探矿权评估价值；

ＣＩ

—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 － ＣＯ

）

ｔ

— 年净现金流量

ｉ

— 折现率；

ｔ

— 年序号（

ｔ ＝１

，

２

，

３

， … ，

ｎ

）；

ｎ

— 计算年限

根据已评审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阶段性详查报告》，确定参与评估的基准

日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２９．４６

万吨（其中

３３３

矿石储量

１８．０９

万吨，

３３２

矿石储量

１１．３７

万吨），金金属量

１

，

７３２．２０

千克，银金属量

３０．７２

吨。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

参与评估的经济基础储量

＋

资源量

×３３３

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０．８

）

＝２５．８４

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开采损失量

＝２３．２６

万吨，金金属量

１

，

３６３．６１

千克，银金属量

２３．９６７

吨。

经综合分析， 设定评估生产规模为

３

万吨

／

年， 矿石贫化率

４５％

， 矿山服务年限为

１４．１

年。 按合质金

（

９９．９５％

）

３２０

元

／

克和

１＃

银（

９９．９９％

）

５

，

４５３．７２

元

／

千克的平均售价计算年销售收入为

３

，

６３１．７３

万元。 总成本

１９３．４３

元

／

克。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确定折现率

９．１５％

。

由于禧利多矿业探矿权未编制开发利用方案等资料，以上探矿权价值评估所用相关指标均采用内蒙

古自治区敖汉旗金厂沟梁东矿区二道沟金矿开发利用方案中所列各项技术指标。

３

、矿产资源开发条件

禧利多矿业闹牛山铜矿为在产矿山，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矿区位于大兴安岭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形起伏不大，为高原丘陵地形。区内属大陆性半干旱气

候，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地表水系不发育。 矿区含水层为第四系冲洪积层孔隙潜水、基岩风化裂隙潜水和

基岩构造裂隙潜水含水层。 岩层的富水性均属微弱。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 该区矿石结构以浸

染状和细脉浸染状为主，矿石和顶底板围岩硬度较大，节理裂隙分布较均匀，岩层基本以块体结构为主。

矿山工程地质勘探类型属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型矿床。

４

、矿区资源储量情况

（

１

）普查阶段

该探矿权区域已经多次地质勘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在收集到的《内蒙古突泉

县永安乡闹牛山铜矿床普查地质报告》（

１９８８

年），《内蒙古突泉县哈拉沁乡闹牛山铜多金属矿

３

、

５

、

７

、

８

号

矿体详查报告》（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和《内蒙古突泉县闹牛山铜矿床普查报告》（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基础上，结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闹牛山外围铜银矿详查阶段性地质成果编写了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铜金多金属矿床

及外围普查报告》，通过储量计算，获得普查储量如下：伴生

／

共生金金属储量

２３．８７

吨，伴生银金属储量

３８８．０５

吨，铜金属储量

１５８

，

９９６

吨。

（

２

）详查阶段

探矿权区域内，在已圈出

４

处综合异常（含之后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又圈出的

１

处综合异常，编

号分别为

Ｈｔ１

、

Ｈｔ２

、

Ｈｔ３

、

Ｈｔ４

，预测研究认为异常由金属硫化物矿化引起）基础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赤峰盛源地

质勘查有限公司对其中

１

处综合异常

Ｈｔ２

进行了钻探验证（该综合异常地出露面积约

１．２

平方公里，呈南北

略长椭圆形，南端未封闭。 ），施工

１１

个钻孔，

７

个钻孔见金银共生矿体，矿体平均厚度

２．９０－３．７５

米。 经矿产

资源储量估算求得

３３２＋３３３

（即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金金属储量

１．７３

吨，平均

品位

５．６９

克

／

吨；银金属储量

３０．７１

吨，平均品位

９７．９８

克

／

吨。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内蒙古地质勘查局第七队对该采矿权区域内的

４

条矿体进行了钻探、坑探验证（采矿权

区域内赋存矿体较多，规模较大的有

５

条，分别编号为

３

、

５

、

７

、

８

、

１０

号铜矿体。本次详查对象为

３

、

５

、

７

、

８

号矿

体。 ），提交表内（指品位高于最小工业品位的块段）矿石量

１５２．８７

万吨，铜金属量

１３

，

５２８．９１

吨，银金属量

２７．３３

吨。 表外 （指品位介于地质边界品位和最小工业品位之间的块段） 矿石量

５７．２４

万吨， 铜金属量

２

，

１９３．８５

吨。 银金属量

２．５１

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内蒙古兴安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禧利多矿业采矿许可范围内铜矿资源储量进行

核查检测，并编制《内蒙古突泉县闹牛山矿区

２０１０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以下简称“资源储量报告”或“报

告”）：该采矿权区域内已消耗矿石量

９６．９０

万吨。 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４１．９０

万吨，铜金属量

３

，

７０７．４７

吨，

银金属量

８．０５

吨。

５

、合法性证明

兴安盟国土资源局、兴安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兴安盟突泉县环境保护局证明：禧利多矿业近三

年来及截至目前能够依法探矿、采矿，不存在因违法探矿、采矿而受行政处罚的情形；禧利多矿业采取的

各项安全生产措施符合国家有关矿业安全生产方面的要求，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禧利多矿业所采

取的各项环保措施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１

、本合同项下之转让标的为甲方（指辽宁佳拓、曲延伟、吕喜军、朱传曾）所持有的禧利多矿业全部股

权及该项股权所对应的权益。

２

、过渡期（各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标的股权过户至中捷股份名下的期间），标的公司因正常生产经

营所导致标的股权发生的损益亦包括在转让标的范围之内。

３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未分配利润归属中捷股份所有，但经审计的且已披露的标

的公司正常经营性亏损亦由中捷股份承担；但其他风险、亏损和

／

或责任与义务按照本合同相关条款规定

处理。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 本合同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以内蒙古兴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１．９７

亿元（大写：壹亿玖仟柒佰万元）。

２

、为保证本合同能够顺利履行，中捷股份同意本合同签订后五日内预先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伍仟万元

作为收购押金，在本合同正式生效后，该笔押金自动转为股权转让价款；若中捷股份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本

次收购或本次收购的有关材料未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则甲方应于五日内无条件返还该笔押金。

若因甲方违约致使标的股权未能过户至中捷股份名下，则甲方除返还该笔押金本金外，还需向中捷股份

支付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罚金。 待标的股权过户至中捷股份名下后，中捷股份再向甲方支付人民

币壹亿壹仟万元，其余款项计人民币叁仟柒佰万元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一

次性付清。

（三）转让税费

１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由甲方和中捷股份依据中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２

、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未规定的税费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平均承担。

（四）股权交割

１

、本条所称股权交割系指甲方依据中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合同约定，使中捷股份能够

行使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力及将标的股权过户至中捷股份方名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必要行为的总称，

主要包括标的股权过户的前期准备工作及标的股权过户的变更登记等两部分内容。

２

、本合同签订之当日为标的股权交割日。

３

、自股权交割日起，甲方应按照中捷股份要求逐步完成标的股权过户的前期准备工作，以使标的股

权能够顺利过户至中捷股份名下且中捷股份能够正常行使标的公司股东权力（利）。

（五）授权与批准

双方保证就收购

／

出让标的公司股权事宜获得内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并履行相应程序。

（六）董事会与管理层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管理层均由中捷股份指派人员担任。

２

、如中捷股份提出要求，甲方保证促使标的公司现任主要管理人员继续留任公司管理层职务，协助

中捷股份做好收购后的整合工作。

（七）员工安置

１

、标的公司原有一线生产人员在过渡期内原则上全部录用。 过渡期满后是否录用经考核择优录取，

甲方无权干涉。

２

、如果中捷股份因标的公司现有员工与标的公司股东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任何利益关

系而解除与该等员工劳动关系，致使该等员工要求补偿的，则相应责任和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

（八）标的公司整合

１

、 甲方同意在中捷股份完成对标的公司收购后的一段时间内协助中捷股份做好对标的公司的整合

工作。

２

、甲方同意中捷股份收购标的公司后，督促标的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中捷股份要

求辞去相应职务，由中捷股份指派人员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甲方同意在中捷股份完成对标的公司收购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中捷股份勘探、勘查、开采标的公司

所涉及的矿产资源给与必要的支持、协助、指导和建议。

４

、甲方同意并保证在中捷股份完成对标的公司收购后的一段时间内，促使标的公司原来有经验的管

理人员协助中捷股份建立、维护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九）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在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中捷股份名下前标的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

甲方承担偿还责任，与中捷股份无关。

（十）追偿权

１

、中捷股份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后，如发现甲方存在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等情形，而导

致中捷股份对标的公司或其他第三方承担责任的，则中捷股份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对甲方享有追偿权。

２

、如中捷股份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后，由于甲方历史原因造成标的公司无法正常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续展手续，致使标的公司无法开展正常生产经营的，中捷股份按标的公司每停产一天所受损失对甲方享

有追偿权。

３

、甲方同意并保证若发生上述所规定的中捷股份追偿情形，甲方按照中捷股份的要求退还已支付的

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价款或赔偿中捷股份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十一）利润补偿

甲方同意并保证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 如

２０１２

年度标的公司

经审计净利润少于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则甲方同意就差额部分承担足额补偿责任。

（十二）违约责任

１

、如甲方违约，则甲方应返还中捷股份已支付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价款并同时向中捷股份支付相

当于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１０％

的违约金； 若甲方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补偿中捷股份因甲方违约所受损失

的，甲方还应就中捷股份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

、如中捷股份违约，则中捷股份除继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中捷股份每延迟付款一天，以延迟付款

金额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比例向甲方支付延迟付款滞纳金；若中捷股份支付的违约

金不足以补偿甲方因中捷股份违约所受损失的，中捷股份还应就甲方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十三）成立与生效

本合同在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本合同在各方签字盖章、并履行了必要批准程序（中捷股份为本次股权转让而制作的文件需获得深

圳证劵交易所审核同意）后生效。

非因中捷股份原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未获得证券监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本合同将自动终止且中捷股

份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十四）特别保证条款

甲方向中捷股份保证曲延伟、吕喜军、朱传曾签署的授权王宝林先生签署本合同的授权委托书均为

三人亲笔签署，是三人真实、有效之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虚假、欺骗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否则，甲方愿

意就因此而给中捷股份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公司董事会对于收购事项的相关说明

（一）董事会关于交易定价的说明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禧利多矿业进行评估后，确定其整体企业价值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在此基础

上，交易双方经协商一致，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７

亿元，较评估值上浮

６４％

。

收购意向达成前期，公司邀请了部分地质专家和矿山采选专业人士对禧利多矿业在产生产经营情况

进行了合理调查和综合了解。 通过多次现场走访、井下考察及与矿工、矿山管理人员的沟通，了解到禧利

多矿业近几年因经营管理不善、投入不足，采选自动化程度不高等原因，没有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同时，公

司还了解到最近一期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认定的已消耗（采选）的矿石量是否在详查范围的

４

条主要矿脉

中获得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报告核实的资源储量少于实际存在储量的情况。（采矿权评估以资源储量

报告核实的资源储量为参与评估的依据）

而本次探矿权评估主要以禧利多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的阶段性详查结果为依据，参考同类型矿山（参考企

业———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金厂沟梁东矿区二道沟金矿，为小型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相关技术指标进行。

经查阅相关资料，公司了解到，禧利多矿业受时间和资金限制，仅在地质队

／

勘查公司圈出的

４

处综合异常

中的

１

处（编号

Ｈｔ２

，出露面积约

１．２

平方公里）进行了钻探验证，经估算求得

３３２＋３３３

（即控制的内蕴经济资

源量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金金属储量

１．７３

吨，平均品位

５．６９

克

／

吨；银金属储量

３０．７１

吨，平均品位

９７．９８

克

／

吨。 阶段性详查报告指出，在金银共生矿体中发现伴生的铜、铅、锌有益组份，局部已达工业品位要求，

且金银矿体北东—南西延长方向及深部尚未控制，如进一步工作金、银矿的规模可望达到中型。

从大量的历史勘查结论和成矿理论分析，公司董事会认为，闹牛山铜矿具有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能

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合上述原因，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矿业权评估增值合理，交易定价公允，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

收购事项。

（二）公司本次股权收购因涉及矿业权投资，属于风险投资行为。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资金全部为自有

资金，没有使用募集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行为，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承诺：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

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业工业缝纫机制造，属于传统制造产业，行业门槛低，同质化竞争非常突出，加上下游服装产

业极易受劳工成本、汇率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服装企业对设备需求不稳定，从而造成公司业绩难以取得

重大突破和保持稳定增长。经营环境的改变，促使公司进行适当多元化尝试，加大力度朝着更有利于未来

长远发展的产业投入。

公司此次拟收购的闹牛山铜矿为在产矿山，收益稳定。通过加强管理和合理投入，将成为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 同时，该矿山各项条件成熟，为公司初次涉矿减轻了跨行业

经营风险，有助于公司积累在矿山采选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本次收购股权成功后，公司正式涉足矿山采选行业，对公司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公司多元化

尝试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禧利多矿业当期损益将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合并。禧利多矿业经营业绩如能达到预期，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将能

与公司主营业务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补，进一步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股权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咨律师

事务所关于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受让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

的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禧利多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禧利多公司股东持有的禧利多公司

股权可以依法转让；本次交易双方均具有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禧利多公司的探矿权和采矿权均为合

法、有效之矿业权，中捷股份本次系受让禧利多

１００％

股权，并非直接受让禧利多公司矿业权，不涉及特定

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待中捷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及相关材料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

即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

八、风险提示

（一）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差异的风险

本次收购禧利多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核心资产是已经具有采矿权的铜矿和具有探矿权的伴生

／

共生金金

属、伴生银金属及铜金属储量，矿业权的价值是依据矿产资源详查报告的储量数据所得，资源储量的预估

值和实际值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实际值低于预估值，则存在未来开发效益不如预期的风险。

（二）经营管理及整合风险

公司目前主业为工业缝纫机制造及销售，未从事过矿产资源的开采、生产和销售，本次收购禧利多矿

业

１００％

的股权后，公司首次涉足矿山采选行业，在矿山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缺少经验，存在无法成功经

营矿山的风险。

（三）政策风险

如将来国家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经营的政策发生变化，禧利多矿业的矿业权存在被收回的风险。

禧利多矿业目前拥有

１

个探矿权。 探矿权转采矿权，需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

行相关审批程序，涉及矿产资源开采的，还需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等，存在无

法获得相关审批的风险。

矿业权证具有效期，如未来国家政策变化，将可能产生无法办理延期的风险。

（四）安全生产风险

矿山开采属于高危行业，虽然禧利多矿业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简单，但由于矿山日常安

全生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采场管理和爆破材料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安全生产风险。

（五）财务风险

本次收购资金系公司自筹，短期内将对公司流动资金造成一定压力。

（六）金属价格波动风险

如果未来金、银、铜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将对禧利多矿业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七）禧利多矿业目前生产规模，采矿许可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尚可以开采

４．６５

年。

九、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后，公司拟引进专业团队经营管理禧利多矿业，专业团队的人员组成包括但不限

于地质理论研究专业人员、长期从事地质勘探专业人员、具丰富的矿山生产管理经验的人员等。目前与管

理团队的合作方式和激励考核等方案正在洽谈中，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十、备查文件

１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２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关于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之独立董事意见

４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６３１３０１１３１４１

）

５

、探矿许可证（证号：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２００５４５５

）

６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闹牛山矿区铜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７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

９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１０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

１１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受让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临时）

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以传真形式召开，发出表决票

１２

张，收回有效

表决票

１２

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保证全体

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详情参见同日刊载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络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

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项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承诺：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此项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１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详情参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络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此项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１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１９８

号

公司本部综合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期限：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议案：

１

、《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及股权登记日：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新闻媒体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七、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单位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公众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股东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应将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会议召开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登记地点。

３

、登记地点：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楼五楼证券投资中心

八、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人：姚米娜 郑学国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７３７８８８５

，

８７３３８８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３３５５３６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账户号

：

议案 表决情况

一

、

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注：

１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为无效票；

２

、授权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签章： 受托人签章：

授权时间：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华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六）上午

９

点半

２

、召开地点：济南市舜耕路

４６

号齐鲁文化会馆

３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邢乐成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人，代表股份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本的

３３．３６％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８８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９９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８８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８８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２４８

号”审计报告，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

，

７４８．０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２

，

０１０．９１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５

，

６８０．５８

万

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８６

，

１１０．６５

万元。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８８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六）审议公司《为山东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１０６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山东华塑建材有

限公司向山东省章丘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计

１０６０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该笔借款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到期，现由公司继续为其提供担保，办理借款的展期手续。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３９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１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８８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０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１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３％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七）审议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交的决议书意见， 决定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专业审计机构。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３４００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２

、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２８８３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７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成都）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黄兴旺、熊杰

３

、结论性意见：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４９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技术研发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为促进福建省稀土产业及其产业链的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科学院海西研

究院（以下简称“海西研究院”）、厦门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厦门市政府”）和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签订了《共建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稀土材料研究所

和能源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决定在福建省厦门

市共建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稀土材料研究所（以下简称“稀土研究所”）和厦

门市能源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能源新材料中心”）。

二、合作方介绍

１

、海西研究院

海西研究院为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由中国科学院与福建省政府、福州市

政府共建的事业单位。 研究院以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基础和法

人依托，由科学与技术研究、产品与成套技术开发、支撑服务与管理服务四大

业务模块构成。

２

、厦门市政府

厦门是我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现辖思明、湖里、集美、海沧、翔安、同安等

区，也是本公司注册所在地区。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三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在福建省厦门市共建稀土研究所和能源新材料

中心，稀土研究所侧重于稀土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前瞻技术研究开发，能源新材

料中心侧重于工程化和产业化的研究开发。 稀土研究所与能源新材料中心在

科技研发和工程化开发的分工上做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引领

和带动全国稀土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２

、稀土研究所是隶属于海西研究院的非法人（或二级事业法人）研究所，

由海西研究院负责筹建和管理。

稀土研究所部署实施各类研发活动形成的知识产权属研究所所有， 并制

定具体规则进行管理。 知识产权转让优先向福建特别是厦门的企事业单位转

让。 本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经内部有权审批机构批准，本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提供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科研专项经费，与稀土研究所进行联合项目研发。

３

、能源新材料中心建设资金规模

１．５

亿元，由本公司自筹，该投资事项已经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告：

临

－２０１２－０５

《厦门钨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能源新材料中心是隶属于本公司的非法人单位，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

任负责制。 理事会由共建三方代表共

７

名组成，厦门市政府

２

名，海西研究院

１

名，本公司

４

名。 理事会设理事长

１

名，由本公司委派；副理事长

１

名，由厦门市政

府委派。能源新材料中心纳入本公司的统一管理体系，设主任

１

名，全面负责中

心的各项工作；设副主任

１

名，协助主任管理中心的有关工作。 主任、副主任均

可向社会公开招聘，按本公司高管选聘程序考核后聘任。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符合本公司的战略规划，通过与海西研究院、厦门市政府的

合作将有利于对优秀人才的吸引，促进本公司与国际一流能源新材料、稀土企

业的合作，有利于公司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巩固在能源新

材料行业的地位。

本协议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事六人，独立董事郭晋龙先生因公未能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黄亚

英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熊建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本公司持有

６４．５７６％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沈阳方大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沈

阳方大”）自成立以来，由于半导体照明（

ＬＥＤ

）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市场竞争激烈，

ＬＥＤ

的

外延片及芯片的研发及生产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公司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沈阳方大的产

业规模过小，经营未得到改善。为此公司决定停止沈阳方大经营，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对本公

司持有的沈阳方大股权和沈阳方大的资产进行处置，最终处置方案须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

述事项在沈阳方大履行相关程序后方可实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相关经审计后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项目 沈阳方大 本公司

（

合并报表数

）

占本公司合并报表数

比例

净资产

１６７

，

６７５

，

６８７．０３ １

，

０７３

，

８４３

，

４４４．６５ １０．０８％

（

注

１

）

营业收入

２３

，

５３１

，

２８２．８１ １

，

３４８

，

７７６

，

３６６．５３ １．７４％

（

注

２

）

净利润

－１７

，

２８９

，

１０８．７５ ６５

，

５０３

，

９２５．５８ －１７．０４％

（

注

３

）

注

１

： 净资产占本公司合并报表的比例

＝

沈阳方大净资产

×

持股比例

÷

本公司归属母公

司股东净资产

＝１６７

，

６７５

，

６８７．０３×６４．５７６％÷１

，

０７３

，

８４３

，

４４４．６５＝１０．０８％

注

２

：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合并报表比例

＝

沈阳方大营业收入

÷

本公司营业收入

＝２３

，

５３１

，

２８２．８１÷１

，

３４８

，

７７６

，

３６６．５３＝１．７４％

注

３

： 净利润占本公司合并报表比例

＝

沈阳方大净利润

×

持股比例

÷

本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１７

，

２８９

，

１０８．７５×６４．５７６％÷６５

，

５０３

，

９２５．５８＝－１７．０４％

全部议案获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下降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 － ８０％

盈利

：４６０９

万元

盈利

：920

万元

-23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１２

元

－０．０３０

元 盈利

：０．０６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止控股子公司沈阳方大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沈阳方

大”）的经营，沈阳方大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

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